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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颜某诉郑某、澳门某保险公司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澳车北上”澳门保险公司的责任承担
基本案情

2023年6月8日11时59分，澳门居民郑某驾驶的具备跨境行驶资格的小型轿车在珠海市与内地居民颜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颜某左眼失明，经鉴定为七级伤残，交警部门认定郑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郑某驾驶的车辆在澳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颜某提起诉讼，要求郑某和澳门某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合计81万余元。

裁判结果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事故发生在澳门居民与内地居民之间，双方无共同居住地，事发地点在珠海市，本案应当适用内地法律。郑某在澳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颜某的各项损失合计72万余元，应由澳门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明确澳门保险公司承保澳门车辆在内地发生事故引发纠纷的法律适用规则，为“澳车北上”政策顺利实施提供司法保障，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流与物流的畅通。

案例二

陈某玲诉陈某敏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适用香港法律保护香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陈某敏出生于2007年12月，陈某武、周某艳为其父母，三人均为香港居民，后陈某武、周某艳经香港法院判决离婚。陈某敏在东莞市购得房产一套，登记为单独所有。2020年5月，周某艳在中介纬某公司的促成下，委托他人以陈某敏的名义与内地居民陈某玲签订《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将陈某敏名下的房产出售给陈某玲并收取了定金。2020年7月，周某艳告知纬某公司不再出售案涉房产并退还定金。陈某玲起诉要求解除《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由陈某敏、周某艳、陈某武、纬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陈某敏、陈某武主张对周某艳出售案涉房产不知情，无需承担责任。
裁判结果
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周某艳无权代为出售陈某敏名下房产，案涉《房地产买卖居间合同》无效，陈某玲无权主张违约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陈某敏、陈某武、周某艳为香港居民，应当以共同经常居所地即香港法律作为准据法。根据香港法律查明意见，监护人在处理未成年人托管的财产时必须考虑未成年人的意愿及其最佳利益，父母离婚后不能单方面处理孩子的重要财产。因周某艳未经陈某敏和陈某武同意单独出售陈某敏名下房产，该合同对陈某敏不发生法律效力。结合各方过错程度，酌定周某艳、纬某公司分别向陈某玲赔偿因房屋交易无法完成而遭受的损失10万元、5万元，陈某武、陈某敏无须承担责任。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适用香港法律认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处置权限，依法保护香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案例三

黄某诉陈某等涉港合伙纠纷案

——合伙人的技术性劳务费用属于合伙企业对外债务

基本案情
香港居民黄某与内地居民陈某等四人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陈某等四人以现金出资，黄某以厨艺技术出资，注册成立星某公司经营餐饮业务，黄某持有20%股权。考虑到黄某在餐饮业的管理经验以及知名度，合伙协议约定黄某还需以其知名度供企业进行一年的宣传推广，为餐饮业务建立基本框架，合伙企业每年向黄某支付管理、宣传费用。合伙协议签订后，黄某携雇员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并同意陈某等四人使用其肖像和香港工作照进行前期宣传。陈某等四人认可黄某的合伙事务完成情况并承诺支付款项，但最终未支付。黄某起诉主张陈某等四人支付合伙事务管理、宣传费用。

裁判结果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当事人未约定合同适用的法律，合伙协议的履行地在内地，内地法律是与本案纠纷具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故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一审法院认为，案涉管理、宣传费用应扣减黄某按照股权比例应自行承担的部分，判令陈某等四人向黄某支付剩余费用及利息损失。双方当事人均提起上诉。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各方当事人虽以星某公司作为经营载体，但实质为个人合伙关系。星某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了注销登记，而黄某所主张的劳务费用属于星某公司的对外债务，黄某作为合伙人应对星某公司未经清算的债务按股权比例承担责任。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依法认定香港合伙人向合伙体独立投入的技术劳务费用属于合伙企业债务，保护港澳投资者在内地的投资权益，营造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化营商环境。
案例四

华某公司诉香港硕某公司等担保合同纠纷案
——香港公司唯一董事代表公司签订担保合同的效力
基本案情

江苏某银行与硕某实业公司签署《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约定江苏某银行为硕某实业公司提供1.8亿元最高额综合授信额度。江苏某银行与香港硕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香港硕某公司为《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向江苏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最高额不超过1.8亿元。香港硕某公司的唯一董事潘某代表香港硕某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落款处未盖香港硕某公司公章，但有潘某的签字。江苏某银行依约向硕某实业公司发放贷款1.79亿余元。2018年6月29日，华某公司受让了江苏某银行的上述债权。2020年6月23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硕某实业公司的破产清算。2022年2月1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华某公司对硕某实业公司的债权为2.28亿余元。华某公司起诉请求判令香港硕某公司对硕某实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结果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香港硕某公司的注册登记地为香港，本案应适用香港法律审查潘某能否代表香港硕某公司签订担保合同。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第121条（2）（b）、第127条（3）（a）的规定，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有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潘某为香港硕某公司的唯一董事，《最高额保证合同》合法有效，香港硕某公司应对硕某实业公司拖欠华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据此判决香港硕某公司对硕某实业公司拖欠华某公司的2.28亿余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适用香港法律认定香港公司唯一董事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依法维护商事交易稳定性。
案例五

广州悠某公司与喜某门公司网络域名权属、侵权纠纷案

——国际域名争议解决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

基本案情

喜某门公司注册了“喜某门”“xiXmen”等多个商标，其中“喜某门”商标早在2005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喜某门公司发现广州悠某公司注册了案涉争议域名xiXmen.com。喜某门公司遂向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香港秘书处提交对广州悠某公司恶意注册及使用争议域名的投诉，该中心秘书处经审查，认定广州悠某公司行为符合《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规定的恶意情形，裁决将争议域名转移给喜某门公司。广州悠某公司在收到裁决书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广州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案涉域名为其所有，并要求喜某门公司赔偿2万元。喜某门公司应诉后提起反诉，请求确认其享有案涉域名，广州悠某公司将案涉域名转移给喜某门公司，并赔偿喜某门公司9.5万元。

裁判结果

广州互联网法院认为，根据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香港秘书处采纳的证据，结合互联网回溯工具查看，案涉争议域名在广州悠某公司注册期间主要用于链接至域名交易网站。同时，结合广州悠某公司注册了大量域名用于招揽域名交易的事实，广州悠某公司在注册案涉域名之前，应当知道他人对具有一定知名度的驰名商标“喜某门”“xiXmen”及企业名称等享有权利，而仍将与之相同的拼音字样受让注册为域名，明显存在转让牟利及阻止权利人注册的故意，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判决驳回广州悠某公司全部诉请，判令广州悠某公司停止使用案涉域名“xiXmen.com”，将案涉域名转移给喜某门公司注册使用，赔偿喜某门公司1万元。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依据国际域名争议解决机构裁决查明的域名历史利用情况认定案件事实，适用专门性域名争议解决规则化解纠纷，维护国际域名注册使用秩序，推动大湾区知识产权的协同保护。

案例六

成某公司与买某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尊重香港公司选择管辖法院与准据法的合意 

基本案情

香港买某好公司向香港成某公司采购婴儿奶粉和儿童辅食，双方于2018年4月至9月期间在广州市签订了4份销售合同，约定相关争议在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广州法院解决，案涉协议适用内地法律。成某公司称其己经交付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要求买某好公司支付货款，买某好公司则以货物存在质量问题、对方未完全交付等理由拒付货款。成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买某好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

裁判结果

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案涉合同约定，一审法院对案涉纠纷具有管辖权，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并判令买某好公司向成某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买某好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买某好公司、成某公司均为香港公司，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争议由内地法院管辖并适用内地法律，一审法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确定管辖权，并以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实体争议的准据法，处理正确。根据现有证据，成某公司已交付全部货物，且无证据证明案涉货物存在买某好公司主张的质量问题，买某好公司应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货款及利息，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香港公司共同选择将跨境商事纠纷提交内地法院管辖，并约定适用内地法律解决争议，体现香港商事主体对内地法治的认同感。
案例七

李某、GX公司诉梁某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

——跨境网络操盘履行方式下合同纠纷准据法的确定
基本案情

内地居民李某与梁某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合同》，约定李某将自有资金1700万元汇入李某担任唯一董事的GX公司的香港证券账户，并将账户交予梁某管理。李某授权梁某通过网上交易或热键方式对账户进行操作，运作账户资金用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有价证券买卖，梁某保证账户本金安全，并按照约定标准支付收益补偿。合同履行后，账户发生亏损，梁某拒绝补齐本金及支付收益补偿。李某与GX公司遂提起诉讼，主张以香港法律作为处理本案合同纠纷的准据法，梁某则主张应适用内地法律，认定案涉合同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

裁判结果

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纠纷主要产生于合同履行过程，需要解决的是合同效力、可执行性等与合同履行地具有密切联系的问题，故合同履行地法是处理案涉纠纷的最密切联系地法。鉴于案涉合同的履行系通过在香港开立的银行账户且在香港证券市场交易股票进行，主要财产交换在香港完成，故香港系案涉委托理财合同的履行地，应以香港法律作为案涉委托理财合同的准据法。案涉合同具备香港法律规定的合同成立要素，且不具有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571章）第114条规定的违法情形，应认定有效。账户发生在梁某管理期间发生亏损，梁某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责任。遂判令梁某向李某、GX公司补足本金并支付收益补偿。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适用特征性履行原则确定香港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据此界定双方权利义务，规范跨境委托理财行为，维护大湾区投资理财市场秩序。
案例八

陈某斌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民商事判决案

——广东法院首次适用新安排认可和执行香港民商事判决
基本案情

内地居民陈某斌因与湖北神某公司、香港神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在香港提起民事诉讼，香港法院于2024年7月26日判决湖北神某公司、香港神某公司向陈某斌支付租金、投资款及相应利息、诉讼费，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24年10月11日，陈某斌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与执行上述民商事判决，湖北神某公司、香港神某公司对上述申请无异议。
裁判结果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民商事判决属于《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新安排）施行后香港法院作出的生效民商事判决，该判决不违反内地法律的基本原则与社会公共利益，符合新安排关于内地法院认可和执行香港法院所作民商事判决的各项条件，裁定认可和执行上述民商事判决。

典型意义

广东法院首次适用新安排认可和执行香港法院民商事判决，实现民商事判决的异地“流通”，充分保护当事人的既得利益。
案例九

张某与广州果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与国际组织协同化解跨境版权纠纷

基本案情

香港居民张某是大型房地产专著《某某名宅》1、2册的作者，该专著中收录了多幅摄影作品，在房地产界、建筑及景观设计界具有一定影响力。张某发现广州果某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在其经营的网站中的一篇付费文档里向公众传播张某享有著作权的多幅摄影作品，并提供付费下载服务。张某遂就其中一幅作品提起诉讼。广州互联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广州果某公司经营的网站中另有数百幅涉嫌侵害张某著作权的摄影作品。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当事人诉累、一揽子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在充分征求当事人意见后，广州互联网法院将案件委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进行调解。

裁判结果

广州互联网法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合作，通过“以一调百”方式促成双方就423张图片侵权纠纷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经调解，广州果某公司向张某支付包括案涉作品在内共计423张图片版权争议和解款共计6.8万元。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与国际组织合作共建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探索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有效路径，激发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新活力。

案例十

富某盛公司诉横琴商事服务局、横琴执委会

行政处罚案

——支持行政机关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基本案情

富某盛公司通过微信公众号“德某广场”发布广告文章及图片，其中含有“德某广场傲距横琴岛芯，占据着城市最稀缺、最有价值的资源”“德某广场位于横琴行政中轴之上，约5分钟直达横琴口岸，约20分钟到达珠海市区，经港珠澳大桥约45分钟到达香港、澳门”的广告用语。群众通过12345热线举报该公司存在虚假广告行为，横琴商事服务局立案调查后作出行政处罚。富某盛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横琴执委会作出维持行政处罚的复议决定。富某盛公司仍不服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撤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结果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诉处罚决定符合“过罚相当”原则，应予维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公众号“德某广场”使用了“最稀缺”“最有价值的资源”“约5分钟直达横琴口岸，约20分钟到达珠海市区，经港珠澳大桥约45分钟到达香港、澳门”的用语，分别违反了《广告法》第九条“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三）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及第二十六条第二项“房地产广告，房源信息应当真实，面积应当表明为建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积，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二）以项目达到某一具体参照物的所需时间表示项目位置”的规定，以案涉商品房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等影响其投资价值的因素，误导接触该广告的不特定人。横琴商事服务局对上述广告行为进行定性处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内地法院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规范房产市场竞争秩序，助力大湾区营商环境建设。


